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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   別 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書
# 請 人 民主進步黨立法 年籍資料均詳參附件

院黨團立法委員

柯建銘等51人

訴訟代理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晨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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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憲法判決事 :

各查客定

立法院三讀通過 l1猝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下爭系爭總預算案),關於未確

定歲出總額及要求行政院自行調整刪減數新台幣(下 同)636億元(下稱系爭

歲出總額),及刪減凍結監察院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行政院 、總統府 、

交通部能源署(下稱能源署)、 環境部資源循環署(下稱資循署)、 原住民族委

員會 、交通部等機關之業務費致影響其基本運作維持 、統刪特別費 600/0及

統刪一般事務費 10o/o(以下合稱系爭刪減凍結)之部分 。

應受去l｜洪事項之千明

一、系爭歲出總額應受違憲宣告 ,並 自鈞庭作成本案判決之宣示或公告之日

起失其效力 。

二、系爭刪減凍結應受違憲宣告 ,並 自鈞庭作成本案判決之宣示或公告之日

起失其效力。

事十上及法律上之陳述

主、坪請法規先忠法字查之目的

查立法院於民國(下同)11猝 年 1月 21日 三讀通過系爭總預算案 ,因 系

爭總預算案中,關於系爭歲出總額及系爭刪減凍結部分 ,違反法律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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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原則、權力分立原則、法治國原則等憲法重要基本原則 ,故聲請人爰

提出本件法規範憲法審查之聲請 。

式 、本件坪請法規先忘法密查之依球

查聲請人為柯建銘等 51位立法委員 ,符合立法委員現有總額四分之一

以上之要件。又聲請人於行使其法律修正權限時 ,因認系爭總預算案關

於系爭歲出總額及系爭刪減凍結部分有高度違憲疑義 ,乃於三讀表決

程序中均持反對立場 ,是依憲法訴訟法(下稱憲訴法)第 碎9條意旨及鈞

庭 1比 年憲判字第 9號判決意旨 ,聲請人就甫經通過之系爭總預算案

提起本件憲法訴訟 ,聲請鈞庭判決宣告該等規定違憲 q

參 、鈞庭可作成本件法規先各查

按 ll碎 年 1月 23日 修正公布之憲訴法第 30條等規定 ,其關於參與評

議及作成決定之大法官人數 ,尤其對作成違憲宣告判決及暫時處分裁

定之大法官人數門檻加嚴 ,其 目的無非係使鈞庭難以作成各類決定 ,甚

至無從為案件之審理 ,陷於實質癱瘓之狀態。查鈞庭之現有大法官人數

為 8人 ,如依憲訴法第 30條第碎項之規定 ,將因無法滿足同條第 2項

「參與評議之大法官人數不得低於十人」之規定 ,於大法官人數無法滿

足該最低人數要件之不特定期間內,鈞庭將無從就本件聲請進行評議。

惟鈞庭於審理案件時 ,應同時適用憲法及憲訴法 。按憲法第 78條 ,鈞

庭屬我國執掌違憲解釋之憲法機關 ,本於憲法程序自主權 ,且為維護憲

政機關持續運行不墜 ,鈞庭必然具有審理系爭總預算案所涉之系爭歲

出總額及系爭刪減凍結 ,並作成判決之合理性、權限乃至憲法任務 ,而

不受 ll猝 年 1月 23日 公布憲法訴訟法修正條文之限制 ,以維自由民主

憲政體制 ,並保聲請人及全國人民之權益 。關於憲法訴訟法修正第 30

條等規定是否違憲 ,聲請人亦業於 11碎 年 1月 15日 另案聲請法規範違

憲審查及暫時處分由鈞庭審理中。又針對本朱 ,鈞庭自得先字查本素各

理所危適用之程序規定 ,作為本素先洪問足 ,合先敘明 。

肆 、十請人對本件所持之法律見解

一 、本件所涉審查原則及其意義 :

(一 )立法院三讀通過之預算案乃措施性法律 ,應符合自由民主憲政主義及其

一般憲法原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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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預算制度乃行政部門實現其施政方針並經立法部門參與決策之憲法

建制 ,對預算之審議及執行之監督 ,屬 立法機關之權限與職責。預算案

經立法院審議通過及公布為法定預算 ,形式與法律案相當 ,屬措施性法

律 (參釋 520理由書段 2)。

2.預算案之形式與法律案相當 ,為措施性法律 ,且立法院審議預算案亦為

國家行使作用之一環 ,故立法院三讀通過之預算案自應符合憲法規範 ,

包括遵守自由民主憲政主義及法律明確性原則、權力分立原則、法治國

原則等一般憲法原則 。

(二)法律明確性原則內涵及其重要性 :

1.按法律明確性之要求 ,非謂法律文義應具體詳盡而無解釋之空間或必

要。立法者制定法律時 ,自 得衡酌法律所規範生活事實之複雜性及適用

於個案之妥當性 ,選擇適當之法律概念與用語。如其意義 ,自 立法目的

與法體系整體關聯性觀點觀察非難以理解 ,且個案事實是否屬於法律

所欲規範之對象 ,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見 ,並可經由法院審查認定及

判斷者 ,即無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參釋猝32段 l、 l12憲判 13段 39),

是立法者於制定法律時 ,須 (1)意義非難以理解 ;且(2)為受規範者所得

預見 ;並 (3)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 ,方符前揭原則之意旨。

2.再按釋 636段 2揭示 :「 基於法治國原則 ,以法律限制人民權利 ,其構

成要件應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 ,使受規範者可能預見其行為之法律效

果 ,以確保法律預先告知之功能 ,並使執法之準據明確 ,以保障規範目

的之實現┘可知 ,法律明確性原則之目的在於 ,其一 ,確保法律預先告

知之功能 ,而使受規範者得以預見其行為之法律後果 ,以彰顯法安定性

之重要 ,其二 ,使執法準據明確 ,以保障規範目的之實現 ,避免恣意執

法之可能l。

(三)權力分立原則內涵及其重要性 :

1.按憲法第 1條所樹立之民主共和國原則、第2條國民主權原則、第2章

保障人民權利、以及權力分立制衡原則 ,具有本質重要性 ,為憲法整體

l參照許宗力(20l幼 ,〈 論法律明確性之審查 :從 司法院大法官相關解釋談起〉 ,《 台大法學論叢》 ,猝 1

卷猝期 ,頁 168θ一1bθ 0。

BⅢ 7625↑法規範怎法審查聲請書眨JS000可        第 3頁 ,共 1猝 頁



1

2

3

碎

5

6

7

8

9

10

ll

12

13

l再

15

1b

17

18

1少

20

21

22

23

2碎

25

26

27

28

2少

基本原則所在 ,進而形成我國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乃現行憲法賴以存

立之基礎 ,凡憲法設置之機關均有遵守義務(釋 碎9幻 。基於憲法權力分

立與制衡原則 ,所有憲法機關之地位平等 ,各本於憲法所賦子之職權而

運作 ,並依憲法規定各自承擔憲法任務與功能 ,發揮國家權力分工與制

衡之效(113憲判 少)。 權力分立原則之意義不僅在於權力之區分 ,將所

有國家事務分配由組織 、制度與功能等各方面均較適當之國家機關擔

當履行 ,以使國家決定更能有效達到正確之境地 ,要亦在於權力之制衡 ,

即權力之相互牽制與抑制 ,以避免權力因無限制之濫用 ,而致侵害人民

自由權利。惟權力之相互制衡仍有其界限 ,除不能牴觸憲法明文規定外 ,

亦不能侵犯各該憲法機關之權力核心領域 ,或對其他憲法機關權力之

行使造成實質妨礙或導致責任政治遭受破壞 ,例如剝奪憲法所賦子其

他國家機關之核心任務 ,或逕行取而代之 ,致機關彼此問權力關係失衡

(璻贛613玿之5)。

2.憲法機關之職權分配及其行使 ,乃 憲法權力分立原則之核心內涵 ,並為

實現民主原則之民意政治與責任政治要求所必要之制度前提 。又法治

國原則下 ,人民依憲法享有基本權利之保障 ,所有國家權力均負有尊重

與保護人民憲法基本權利之憲法義務 ;於此前提下 ,憲法依權力分立原

則建構國家組織 ,分配與設定憲法機關之職權與功能 ,並使憲法機關於

分權制衡之制度下 ,行使其憲法所賦子之職權(113憲暫裁 1才 是國家

憲法機關依憲法之分配而各自掌有憲法賦子之職權 ,並依權力分立相

關規定分別行使之 ,以遂行民主憲政國家之功能與任務 。由上可知 ,憲

法法治國原則與民主原則並為我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脊梁 ,權力分

立制衡原則乃落實法治國原則與民主原則之基礎 。

(四 )法治國原則內涵及其重要性 :

1.按法治國為憲法基本原則之一 ,法治國原則首重人民權利之維護、法秩

序之安定及誠實信用原則之遵守(參釋 525段 l、 釋 58少 段 2),而法治

國之核心概念即為「依法而治」,在一個由每個國民的權力所建構的國

家權力機制當中 ,為 了保障權力基礎 ,也就是每個國民的權力 ,必定會

以一套全體國民同意的規範來落實群體權力的運作 ,是依法而治乃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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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國必然遵循之權力運作規則
2。

2.依法治國原則之要求 ,任何國家公權力之行使 ,除法律牴觸憲法而無效

之情形外 ,必須服從且遵守法律 ,並受到法律之拘東 ,不得恣意凌駕於

法律之上 ,如此方能確保人民之基本權利獲得保障 ,故苟現行法律已有

明確規範者 ,國 家機關(包括立法院)即不許以任何違反法律明文規定之

方式行使其公權力 ,否 則 ,將使法律規範形同具文 ,而與我國長年運行

之民主憲政秩序相違 。

二、系爭歲出總額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權力分立原則及法治國原則 ,應受

追忠宣告 :

(一 )系 爭歲出總額未經宣讀總冊ll減數及審查後歲出總額 ,致難以確定其確切

數額 ,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 :

l.查立法院歷年來審查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之三讀內容 ,就預算案中關於

「歲出」部分 ,均合宣鼓鎴刪減放及客查後歲出總額 ,以 l13年度中央

政府總預算案為例 ,歲 出部分之三讀內容為 :「 二 、歲出部分 :l13年

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原列歲出總額為 2兆 8,817億 8,2仍 萬 5千元 ,審

議結果 ,共計減列 299億 2.b22萬 1千元 。茲因 1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

算案先行審議單位預算 ,其涉及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告r分之國

庫增撥額等均暫照列 ,俟附屬單位預算審議確定後 ,再行調整 ,歲出總

額暫改列為 2兆 8ㄅ518億 5ㄢ587萬 碎千元 (審議通過後 ,再由行政院主

計總處依照各款 、項 、目分別調整計列)。 」(聲證 1號),如此方使行

政院主計總處得據以計算審查後歲出數額之總數 。

2.惟 系爭歲出總額於 l1碎 年 1月 21日 三讀通過時 ,僅經宣讀 :「 二 、歲

出部分:ll碎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原列歲出總額為 3兆 l,32猝 億 b,890

萬θ千元 ,各委員會審查結果計減列 67億 孔763萬 元 ,審查總報告所

列保留部分暨各黨團送院會處理項目 (除通案減列決議外)減列 l,068

億 6,162萬 θ千元 ,共計減列 1,必 5億 θ,θ25萬 9千元 ,其餘均應依本

院第11屆 第2會期第 18次會議通過之宣告事項及通案減列洪議內容 ,

通案統刪不低於 少39億 7ㄅ500萬 元 ,由行政院核實一辦理各機關通刪項目

2參照司法院釋字第 5〞 號解釋大法官許玉秀之部分協同意見書 ,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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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預算調整減列。┘(聲證 2號)。

3.立法院審議系爭總預算案時係先審議單位預算 ,其涉及附屬單位預算

營業及非營業部分之國庫增撥額等均暫照列 ,俟附屬單位預算審議確

定後 ,再行調整 (審議通過後 ,再由行政院主計總處依照各款 、項 、目

分別調整計列),並未明確宜鼓鋕刪減技及各查後歲出總額 ;且系爭總

預算案依宣讀內容計算刪減 2,田6億餘元 ,惟經行政院主計總處依照立

法院審查邏輯所計算之刪減數額僅 l,冷 3θ 億餘元(迺刪減數額實際上已

至少高達 6,212億元 ,刪減比率高達 1少.830/0),造成經計年後之歲出技

額與立法院各查宣鼓內容有所出入 ,致系爭歲出總額之技碩堆以確定。

碎.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之系爭總預算案 ,其乃屬措施性法律 ,對於受規範對

象即執行預算之機關而言 ,系 爭歲出總額才1文關各機關於 11碎 年會計年

度得以推行各項政務支出之數額總數及計畫內容等規劃 ,其影響層面、

程度、範圍等均極為重大。惟系爭歲出總額未經宣讀總刪減數及審查後

歲出總額 ,致難以確定其確切數額 ,無明確數字可資依循 ,致中央政府

各機關不僅無法預見及理解可作為預算使用之確切數額為何 ,亦難以

精確據以執行 ,容易遭質疑支出是否超出預算範圍而動輒得咎 ,已有違

反法律明確性原則之違誤 。

(二)系 爭歲出總額要求行政院須自行調整減列之金額高達 636億餘元(下稱

系爭要求自行調整),可知立法院未依其憲法職權確實行使預算審議權 ,

致混淆立法院與行政院之政治成敗責任 ,責任政治無法落實 ,違反權力

分立原則 :

1.預算案之提案權及議洪權 ,各 自分屬於行政院及立法院之憲法職權 ,行

政院及立法院應各司其職 ,以免制衡功能失靈 ,責任政治難以建立 :

(l)按 「行政院院長、各部會首長 ,須將應行提出於立法院之法律案、預

算案、戒嚴案、大赦案、宣戰案、媾和案、條約案及其他重要事項 ,

或涉及各部會共同關係之事項 ,提出於行政院會議議決之 。┘、「立

法院有議洪法律案、預算案、戒嚴案、大赦案、宣戰案、媾和案、條

約案及國家其他重要事項之權 。┘憲法第 58條第 2項 、第 63條分

別定有明文 。

(2)次按憲法規定 ,行政院應提出預算案 ,由立法院議決之 ,旨在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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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年朱之提案稚與議決權 ,使行政院在編製政府預算時能兼顧全國

財政、經濟狀況與年度施政計畫之需要 ,並為謀求政府用度合理 ,避

免浪費起見 ,委由代表人民之立法院議決之 ,以發揮其監督政府財政

之功能(釋 2b猝 )。詳言之 ,憲法已明定劃分預算案之提案權及議決權 ,

分別為行政院及立法院之憲法職權 ,是行政院具有制定施政方針 ,並

依施政方針編製預算、提出預算案於立法院審議及執行預算之權力 ,

以推動各項重要政策及政務 ,並據以負擔施政成敗之政治責任。而立

法院則有議決預算案之權 ,就其認為不合法或不合理之預算 ,固得子

以冊ll減 ,以發揮監督及制衡之功能 ,但亦受國民公評其預算刪減是否

合理或流於政治鬥爭或為求個人私利等 ,並於下次任期屆滿改選或

罷免案投票時接受檢驗 ,負 起政治責任 。換言之 ,依據憲法上開明文

規定 ,行政院與立法院分別扮演對於預算提案及審議之重要憲法功

能 ,此為法治國家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具體落實之表徵
3,並由行政

院與立法院分別負起政治責任 ,以 落實責任政治 。

(3)復按立法機關審議預算案係具有批准行政措施即年度施政計畫之性

質 ,故其審議方式不得比照法律案作逐條逐句之增刪修改 ,對各機關

所編列預算之數額 ,在款項目節問移動增減並追加或削減原預算之

項目,致十質上生功施政計主之內容 ,造成政策成敗無所節屈 ,政治

責任堆予左清之結果 ,有進立法權與行政權分立之怎政原理(釋 3少 1

段 2)。 可知如立法院之審議結果已實質上變動行政院提出之施政計

畫內容者 ,將導致政治責任難以建立 ,即與權力分立及制衡原則有違。

2.查系爭總預算案 ,依立法院審查之通案決議 ,系爭歲出總額通案統刪數

不低於 θ3少 億 7,允0萬 元 ,扣除已核實計算之通刪數 303億餘元 ,尚須

由作為提出系爭總預算案之行政院自行調整刪減數高達 636億餘元 ,

可知立法院顯未依憲法所賦子之職權 ,詳盡審查系爭總預算案之內容 ,

反將如此龐大之刪減數額 ,逕 自交由行政院自行調整刪減 ,不僅未善盡

其對於預算審議之監督功能 ,怠於履行憲法所賦子之權責 ,且亦實質影

3參照黃俊杰(2020),〈 預算審議與案例解才斤(上 )〉 ,《 月旦法學教室》 ,216期 ,頁 38。 關於立法院統

刪預算在學理上所受之批評 ,併請參照蔡茂寅(2008),《預算法之原理》 ,頁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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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行政院施政整體資源配置及施政計畫內容之變動 ,妨礙行政權之行

使 ,造成系爭總預算案之成敗無從歸屬 ,導致政治責任難以釐清及建立 ,

與權力分立及責任政治原則相牴觸 ,為憲法所不許。舉例言之 ,如行政

院某部會依據系爭要求自行調整 ,經考量施政優先順序及支出必要性

等 ,而不得不刪減某預算科目時 ,究竟是立法院應負政治責任或行政院

應負政治責任 ?

3.尤其 ,系 爭要求自行調整所統刪之金額高達 636億餘元 ,乃歷年之最 ,

不論如何進行刪減 ,均 已實質變動行政院之政策。行政院先前既已提出

總預算案 ,即是認為其預算編列及施政計畫均有其重要性 ,又如何自行

大幅刪減預算 ?實則 ,任何預算的刪減老r會影響利害關係人的權益 ,行

政院編列預算本已經過權衡折哀 ,排定施政順序 ,則如立法院認為預算

不合理 ,得於充分審議後逕為合理刪減 ,．l任立法院怠於審議預算 ,將 自

己之審議工作交子行政機關行使 ,明 明藉大幅度刪減預算以改變行政

院推動之政策 ,卻不負起政治責任 ,一方面以要求行政院自行調整為名 ,

責令行政機關承擔非其本意之政治責任 ,另 一方面更推卸立法院應負

擔之憲法任務 ,規避民意監督 ,妨害選民追究其政治責任 ,足以導致責

任政治無法建立 ,政治責任難以釐清 。

(三)系 爭歲出總額未依機關別、政事別及基金別決定之 ,違反預算法第碎9條

之規定 ,與法治國原則不符 :

1.按預算法第碎9條規定 :「預算案之審議 ,應注重歲出規模 、預算餘絀、

計畫績效、優先順序 ,其 中歲入以擬變更或擬設定之收入為主 ,字議時

應就來源別決定之 ;歲 出以擬變更或擬設定之支出為主 ,密或時應就機

關別、政事別及基金別決定之。」是立法院於審議預算案之歲出預算時 ,

應依據機關別、政事別及基金別決定之 ,此乃現行法律之明文規定 ,在

經立法修正以前 ,立法院本身亦應遵守之 ,不得主張立法委員最大、超

越法律之上云云 ,否則即與法治國原則有違 。

2.查 系爭歲出總額經立法院決議要求由提出系爭總預算案之行政院自行

調整刪減數高達 636億餘元 ,可見立法院於審查系爭總預算案時 ,並

未依照預算法第猝少條規定 ,確實審議系爭總預算案所涉及之機關別 、

政事別及基金別 ,據以決定系爭歲出總額 ,顯 已違反法治國原則要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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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而治┘核心概念 ,與法治國原則不符 。

三 、系爭刪減凍結避反法治國原則及權力分立原則 ,應受達怎宣告 :

(一 )立法院僅得就預算案為合理之刪減凍結 ,不得藉由剝奪法定機關之預算 ,

致實質影響法定機關之正常運作及履行其法定職務 ,否則即與法治國

原則相悖 :

1.按立法委員對行政院所提重要政策及據以編列之預算案如不贊同時 ,

自得就其不贊同部分 ,依憲法所定程序 ,決議移請行政院變更 ,其相關

之預算項目 ,自 亦隨之調整 ;或於審議預算案時如發現有不當之支出者 ,

復得逕為合理之刪減 ,均足達成監督施政 ,避免支出浮濫致增人民負擔

之目的(釋 391理 由書段 3)。

2.由上可知 ,立法院固得於合理之範圍內 ,刪減預算案中不當之支出 ,以

達監督施政 ,避免支出浮濫致增人民負擔之目的 ,但如立法院於審議預

算案時所為之刪減 ,已實質剝奪法定機關賴以依存之必要費用支出者 ,

即屬逾越合理冊ll減之範圍。因法定機關係依現行法律規定而合法存立 ,

有其法定任務 ,必須依法履行其職責及權能 ,而人事與預算乃並列為行

政庶務之根基 ,故如不合理刪減預算 ,致法定機關欠缺維持運作之足夠

預算 ,不能或難以依法有效履行其法定職權者 ,則法定機關設立及存續

所植基之組織法仲︳如 :交通部組織法 、銓敘部組織法 、經濟部能源署

組織法、環境部資源循環署組織法、原住民族委員會組織法、政黨及其

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第 lθ 條第 3項及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組織規程等)及作用法即形同虛設 ,與法治國原則自有牴觸 。此外 ,如

立法院係就其他憲法機關為履行憲法賦子之任務所必要之預算所為之

不合理冊ll減 ,致憲法機關之權力行使造成實質妨礙者 ,更 已侵害其他憲

法機關之權力核心領域 ,牴觸權力分立原則 (釋 613理由書段 5)。

(二)業務費、特別費及一般事務費均屬61文關法定機關或憲法機關是否能依法

履行其法定職權之必要預算項目 ,乃維持機關基本運作之核心 :

1.依行政院 l13年修訂之 「用途別預算科目分類定義及計列標準表」所載

之各科目定義 ,所謂 「業務費」 ,係指 「凡各機關、學校處理經常一般

公務或特定工作計畫所需之各項業務費用屬之。」其下包含教育訓練費、

水電費、通訊費等多達 31項預算科目內容 ,而其中之「特別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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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事務費┘則分別為 :「凡各機關、學校之首長、副首長等人員因公務

所需 ,並經核定有案之特別費屬之 。┘、「凡公務所需非屬前述各專項

費用 ,如守甲金 、印刷 、獎牌製作 、環境佈置、清潔 、保全 、接待外賓、

訴訟 、制服 、駐外人員裝費、員工(含民意代表)健康檢查、雜支及辦理

藝文、康樂活動、部隊犒賞、加某與對團體慰勞、獎勵 ,以及民意代表

支給費用、村里長事務補助費用、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用等屬之。」

(鬥寸件 l) 。

2.由上可知 ,業務費涉及之項目範圍廣大 ,涵蓋法定機關之一切基本支出。

對於政府機關而言 ,業務費乃其得以維持正常運作 ,不致使機關業務執

行遭致停擺之重要費用。而業務費中之特別費 ,乃機關高階人員基於公

務需求之特別支出 ,例如 ,慰勞機關人員之獎金、餐敘等 ,對於機關之

業務推動 、執行效率及機關首長藉由賞罰分明以維護領導統禦並有效

帶領團隊等亦具有重大之影響性。至於一般事務費 ,則涵蓋所有其他一

切機關業務執行所需之費用 ,包括但不限於辦公廳舍清潔維護、警衛保

全、檔案管理等勞務委外工作 ,及機關辦理訓練、救災任務等所需經費。

不論係業務費、特別費或一般事務費 ,均屬法定機關及憲法機關必要之

預算費用 ,對於法定機關及憲法機關得以維持有效正常運作而言 ,皆為

不可或缺之必要費用項目。

(三)系 爭刪減凍結已實質剝奪法定機關之必要預算費用 ,致法定機關及憲法

機關無法正常運作而依法履行其法定職權 ,已逾越合理刪減預算之範

圍 ,有違法治國原則及權力分立原則 :

1.系 爭刪減凍結之數額均大幅高於歷年之刪減 、凍結數額 :

(l)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之統計 ,近三年度總預算案之刪減數額分別為

273億元(1l1年度)、 300億元(l12年度)、 2奶 億元(1比 年度),平均

刪減數額約 2θ l億元 ,相較之下 ,系 爭總預算案刪減數額高速 2,076

估元 ,大幅增加 l,785億元 ,總刪減數額與歷年相比大幅增加超過 7

倍 ;而若以冊ll減 比率計算 ,近三年度總預算案之刪減比率分別為

1.20o/o(ll1年 度)、 1.l00/0(l12年度)、 1.併
0/0(l13年度),平均刪減比率

約 1.110/o,相 比之下 ,系 爭總預算案之刪減比率則高速 6.6%,遠遠

高於近 17年來最高刪減比率之 1.少00/o(l02年度)(聲證 3號下方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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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頁 )。

(2)此外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之統計 ,近三年度總預算之凍結數額分

別為 138億元(111年度)、 157億 元(l12年度)、 125億元(113年度),

平均凍結數額為 1猝0億元 ,相較之下 ,系 爭總預算案凍結數額高速

1,6●7估元 ,大幅堵加 1,碎67化元 ,總凍結數額與歷年相比則大幅增

加超過 10倍 ;而若以凍結比率計算 ,近三年度總預算案之凍結比率

平均僅有 0.50/0,相 比之下 ,系 爭總預算案之凍結比率則高達 5.1%

(聲證 3號下方頁碼第 b頁 l。 因解凍相關程序一几長 ,或預算具有執行

急迫時效性 ,故在立法院同意解凍前 ,其餘 70%經費將無法動支 ,

即便將來若解凍 ,恐亦緩不濟急 ,甚至無濟於事 ,已影響或妨害利害

關係人權益。遭凍結之預算可否獲得解凍 ,本即具有高度不確定性 ,

復參酌系爭總預算案之凍結數額乃創歷年來新高 ,則於如此高額之

預算遭凍結而無法使用之情形下 ,系 爭總預算案中遭凍結告r分亦實

質上已形同變相遭刪減 。

2.系 爭總預算案大幅冊ll減諸多法定機關及憲法機關之業務女 ,舉例而言 ,

刪減監察院業務費 2.M億餘元(刪減率高連約 少6o/.)、 刪減不當黨產處

理委員會業務費 0.12億餘元(刪減率高達約 6ㄥ%)、 刪減行政院業務費

1.55億餘元(刪減率高達約ㄥ6%)、 刪減能源署業務費 0.駋 億餘元(刪減

率高速約 30o/o)等 (聲證 3號下方頁碼第 10至 ll頁 );系 爭總預算案亦

同時大幅凍結諸多法定機關及憲法機關之業務費 ,舉例而言 ,凍結資循

署玝.38億餘元(凍結率高達約86%)、 凍結總統府業務費2.63億餘元(凍

結率高速約 75%)、 凍結原住民族委員會業務費 5.19億餘元(凍結率高

速約 71%)、 凍結交通部業務費 5.〞 億餘元(凍結率高速約 70%)等 (聲證

3號下方頁碼第 l0至 ll頁 )。

3.此外 ,系 爭總預算朱統刪特別女高速 60%,且行政院、監察院、銓敘部

等 l1機關更遭全數刪除 ;另 統刪一般事務女高達上0．/o,為往年刪除比

率之 2倍至 3倍 ,更未考慮各機關實際業務差異及辦理必要性 ,影響機

關基本業務運作及業務推展 。

碎.如前所述 ,不論係業務費、特別費或一般事務費 ,均屬法定機關及憲法

機關維持基本運作之必要預算費用 ,故系爭刪減凍結已影響法定機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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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機關正常運作之維持 ,造成該等機關將因預算經費短缺而遭致停擺 ,

或大幅縮減業務(了歹︳如 :行政院恐於今年 8月 用光業務費
碎、經濟部預估

l0月 用光水電預算
5、
勞動部恐於 6月 後基礎運作困難

‘
等),難以依法有

效履行其法定職務 ,對於國家機關推動重大政策之執行可能性構成重大

威脅 ,可知系爭刪減凍結顯已違反法治國原則及權力分立原則 。

5.猶有進者 ,依統計顯示 ,部分刪減提案之刪減數已超過原編子頁算案數(詳

如下表),有 高達 7個機關均存在預算刪減數超過預算數之情形 (聲證猝

號),總計超刪高達 7,191萬 3,000元 ,致該等機關無從依據系爭總預算

案之審議結果據以執行法定業務及執行預算 ,益徵立法院審議系爭總預

算案違反法治國原則 :

單位 預算項目 編列數 立院刪減數 超過預年技

行 政 院

本部

媒體及政策宣導

經費

1,873萬

3,000元

2,6b9萬

猝,000元

7少6君;1,｛ l｛〕｛〕

兀

中選會 特別費 71 萬 l,000

兀

106選;7,000

兀

35一出 6,｛〕｛〕｛l

兀

司法院 派員出國計畫 、

交通運輸設備

l,2少3萬

3,000元

1,68碎 萬

少,000元

3少1君;6,｛ l｛ l〔l

兀

監察院 一般行政 、派員

出國計畫 、國家

人權業務

1億 1,231萬

8,000元

l億 3,828萬

碎,000元

2,5少6萬

6,｛ l｛ l｛l元

內 政 部

國 土 管

理署

白匏湖運動休開

生態園區暨社會

住宅興建計畫

l億 2,猝00萬

兀

l億 2,700萬

兀

300萬元

外交部 媒體及政策宣導 1億 l,127萬 l億 碎月80萬 2,少53萬

可參照上報 ,2025年 2月 26日 ,https:〃 www.upmedia.mg/news info.pl1p?Tvpe=1&乩 rialNo=22碎 668(最後

瀏覽日 :202J年 5月 5日 )。
J參照ΓTNN新聞網 ,2025年 1月 26日 ,ht臼

。
S://www.Π nn.com.tW/news/打少631(最後瀏覽日:20必 年 5

月 5日 l。
‘參照聯合新聞網 ,2025年 1月 18日 ,https:伽dn.co㏕news/storv/12碎 338/8幼 877θ (最後瀏覽日 :2025年

5月 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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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 一兀 5 000 ′兀 5,〔 l｛〕｛l元

農業部 特別費 l17;萬 9,000

兀

235再;8,000

兀

1上7君;少 ,｛〕｛〕｛〕

兀

伍、綜上所述 ,系 爭歲出總額及系爭刪減凍結與我國憲法重要基本價值及原

則有重大牴觸 ,應受違憲宣告 ,不生其效力 ,敬請鈞庭判決如本件聲請

之聲明 。

供證明或群明用之證球

b 附屈文件之名嗧及其件技

證據編號 證據名稱或內容 備 註

聲證 1號 立法院公報第 l13卷第 1期院會紀錄 ,第 l02至 l03頁 。

聲證 2號 立法院公報第 11冷 卷第 lθ 期院會紀錄 ,第 129頁 。

聲證 3號 行政院 「l1冷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立法院宣讀內容」 ,

載           於           :

https://www.ev.gov.tW/Page/碎 猝8DE008087A1971/dabe78b2一

63猝 8一冷c9f-少 ld3一fe7f2d510128。

聲證 猝號 自 由 時 報 , l1碎 年 3 月 12 日 , 載 於

h悅ps://news.ltn.com?tw/news佈 olitics佈卸er/16少 59θθ。

文件編號 文件名稱或內容 備 註

附件 委任書正本乙份 。

附件 l 行政院訂定之「用途別預算科 目分類定義及計列標準表」,

載           於           :

httos://ws.dgbas.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

3L

beUqO上 IlAloWIpemgkoeulo/02benkeebmWIhumhnuWumue

0/02bqeWPiuioioWIl0/o2baomea6luihqC5wZGYo/03d&n=55S

obYCU5Yil6aCO56bX56cR55uu5YiG6且 旦e5a6a576p5Y0/02b

K6Ki巧YiX5qiZ5rqW6KGoLnBkZg0/o3d0/03d&icon=.pdf。

BⅢ巧2J牛法規範怎法審查聲請書眨JS00併 第13頁 ,共 1碎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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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致

忠法法庭

中  華

公冬

民  國  l l 碎  年  5  月  1 5  日
具  狀  人 :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立法委員柯建銘等 51人

訴訟代理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晨律

BⅢ巧25碎一法規範憲法審查犖請書眨JS000ㄔ 第l↑頁 ,共 1碎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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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號立法院公報 第 113卷 第 上期 院會紀錄

主席 :現在進行表決 。現有民進黨黨團 、時代力量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記名表決 ,時間 上分鐘 ,現

在開始 。

(進行表決 )

主席 :表決結果 :出席θ0人 ,贊成 3人 ,反對 52人 ,棄權 35人
,贊成者少數 ,本案不通過 。

表決結果名單 :

會議名稱 :立法院第 10屆第 8會期第 12次會議  表決型態 :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 :中華民國 11Σ 年 12月 上少日 上午 上1時 ↙分幻秒

表決議題 :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保留 22土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表決結果 :出席人數 :少0  贊成人數 :3  反對人數 :52  棄權人數 :35

贊成 :

王婉諭  陳椒華  邱顯智

反對 :

羅美玲  蔡適應  柯建銘  劉世芳  蔡培慧  湯蔥禎  李昆澤  江永昌

洪申翰  何欣純  林宜瑾  陳培瑜  鍾佳濱  林靜儀  莊競程  劉建國

吳玉琴  郭國文  林岱樺  楊 曜  陳秀贊  林楚茵  賴品好  黃秀芳

陳 瑩  邱泰源  黃世杰  陳靜敏  王定宇  羅致政  陳歐珀  賴惠員

陳明文  陳亭妃  何志偉  鄭運鵬  張廖萬堅 伍麗華 S山dllaiTahovec血 c

陳素月  林俊憲  吳琪銘  王美惠  張宏陸  高嘉瑜  邱議瑩  沈發惠

吳秉叡  蘇巧慧  賴瑞隆  蘇治芬  邱志偉  林昶佐

棄權 :

曾銘宗  謝衣鳳  李德維  江啟臣  李貴敏  吳怡玎  吳欣盈  邱臣遠

陳琬惠  張其祿  賴香伶  傅山昆萁  林思銘  陳雪生  楊瓊瓔  費鴻泰

賴士葆  吳斯懷  廖國棟  林為洲  廖婉汝  游毓開  魯明哲  洪孟楷

林文瑞  馬文君  王鴻薇  張育美  溫玉霞  徐志榮  林德福  翁重鈞

羅明才  鄭天財 SraKac卸   陳以信

主席 :報告院會 ,1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全案經過二讀
,現有民進黨黨圈提議繼縯進行三讀 ,

請問院會 ,有沒有異議 ?(無 )沒有異議 ,請宣讀經過二讀之內容 。

中華民國 l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三詛)

中華民國 1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院會審議結果

一 、歲入部分 :1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原列歲人總額為 2兆 7,仍 1億 8,b12萬 8千元
,審

議結果 ,共計增列 15少 億 θ,712萬 6千元 ,茲因 上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先行審議單位預算
,

其涉及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之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均暫照列
,俟附屬單位預算審議

確定後 ,再行調整 ,歲 人總額暫改列為 2兆 7,必 1億 8,325萬 猝千元
(審議通過後 ,再由行政院

102



立法院公報 第 l13卷 第 1期 院會紀錄

主計總處依照各款 、項 、目分別調整計列 )。

二 、歲出部分 :l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原列歲出總額為 2兆 8,817億 8,209萬 5千元 ,審

議結果 ,共計減列 299億 2,b22萬 1千元 。茲因 ll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先行審議單位預算 ,

其涉及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之國庫增撥額等均暫照列 ,俟附屬單位預算審議確定後
,再行調整 ,歲出總額暫改列為 2�匕8,518億 5,587萬 碎千元 (審議通過後 ,再由行政院主計總

處依照各款 、項 、目分別調整計列 )。

三 、融資財源調度部分 :l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原列債務之償還 l,150億元 ,歲入歲出差
短及債務之償還合共尚須融資調度數 2,875億 θ,5少b萬 7千元 ,以舉借債務 1,720億 少,5θb萬 7
千元及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 1,155億元予以支應 。審議結果 ,茲以歲入歲出差短減少 玝5少 億
2,3“ 萬 7千元 ,爰除債務之償還照列外 ,債務之舉借減列 巧0億元及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減
列 3仍 億 2,33η 萬 7千元 。

主席 :三讀內容已經宣讀完畢 ,請問院會 ,有沒有文字修正 ?(無 )沒有文字修正 。
作以下決議 :中華民國 l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照審查總報告修正通過 。

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後有委員登記發言 ,每位委員發言時間 2分鐘 ,並截止登記 。

首先請陳委員椒華發言 。

陳委員椒華 :(上 1時 28分 )院長 、各位委員大家好 。2008年野草莓學運 ,時任民進黨黨主席蔡英
文總統曾經在自由廣場前簽下了人權永久保固書 ,承諾未來民進黨無論在朝或在野 ,將全力終
止行政濫權 、國家暴力 。但是 15年過去了 ,蔡政府任期也進入尾聲 ,卻仍未見行政院提出集遊
惡法的修正草案 。時代力量黨團在這一次的預算協商中 ,成功爭耳又行政院責成內政部在 3個月
內提出研議修法草案的書面報告 ,在這個會期尾聲 ,時力黨團來完成改革的承諾 ,努力推進集

會遊行法的修法 。

又針對前環保署之狼——李健育性騷事件 ,經環境部考績委員會審議通過 ,依公務員懲戒法

將李健育移送監察院懲戒 ,並已送監察院審查 ,期望監察院儘速作出懲戒 ,讓加害者得到懲處
。而對前環保署長張子敬相關案件 ,時力黨團提案包庇 、吃案部分 ,經環保署政風室行政調查

結果應該公開卻被封殺 ,時力黨團要表達強烈譴責 。因為如果當年張子敬選擇的不是口頭告誡
、選擇的不是輕輕放下 ,而是對於李健育的行徑妥處懲戒 ,或許就能避免後來更多女性受害 ,

讓他們免於承受這影響一生的痛苦 。如今 ,我們看到民進黨黨團對張子敬的包庇 ,也顯示民進

黨團主席說民進黨對性騷擾零容忍是講假的 !

針對三立 、中嘉及鏡電視案 ,NCC放任違法業者聯手打造媒體壟斷巨獸不予裁罰 ,也要強烈
抗議要求 NCc應提出專案報告仍被執政黨封殺 。
主席 :好 ,謝謝陳委員 。

接下來請邱委員顯智發言 。

邱委員願智 :(l1時 30分 )院長 、各位同仁 。針對中央政府 1l3年度的總預算案 ,時力黨團在這
個過程之中提了非常多的案件 ,其中公益信託的這個部分非常重要 ,因為我國公益信託種種亂

象叢生 ,除了假公益真投資 、假公益真避稅等情事層出不窮 ,更有五財團年均慈善支出比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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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公報 第 l∥ 卷 第 19期 院會紀錄

能紅開會 (13時 lθ 分 )

主席 :報告院會 ,現在繼續開會 。

進行 11猝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之三讀 。

目前議事人員已整理好相關內容並放置在委員席上 。現在請宣讀
經過二讀之內容 。

中華民國 ll碎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三話)

中華民國 1∥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院會審議結果

一 、歲人部分 :上 1碎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原列歲人總額為
3兆 1,533億 6,bl9萬元 ,審議結果 ,

共計增列 l1碎 億 3,815萬 7千元 ,茲因 1l猝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先行審議單位
預算 ,其涉及

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之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均暫照列
,俟附屬單位預算審議確定

後 ,再行調整 ,歲人總額瞥改列為 3兆 上,“8億 0,碎 3碎 萬 7千元
(審議通過後 ,再由行政院主

計總處依照各款 、項 、目分別調整計列 )。

二 、歲出部分 :ll碎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原列歲出總額耗
3兆 l,32碎 億 6,890萬 9千元 ,各委員

會審查結果言十減列 b7億 3,7石3萬元 ,審查總報告所列保留部分暨各無圈送院會處理項目
(除

通案減列決議外 )減列 1,068億 6,162萬 9千元
,共言十減列 l,135億 少,925萬 9千元 ,其餘均

應依本院第 ll屆第 2會期第 18次會議通過之宣告事項及通案減列決議內容
,通案統刪不｛氐於

9少 億 7,500萬元 ,由行政院核賓辦理各機關通刪項目之預算調整減列
。茲因 ll碎 年度中央政

府總預算案先行審議單位預算
,其涉及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之國庫增撥額等均暫

照列 ,俟附屬單位預算審議確定後
,再行調整 (審議通過後 ,再由行政院主言十總處依照各款

、項 、目分別調整計列 )。

三 、融資財源調度部分 :上 1碎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有關融資財源調度部
分 ,除應編列價務之價還

,加計歲入歲出相抵賸餘後 ,尚須融資舉借債務或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支
應等 ,應依本院

審議 1l猝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之審議結果及通案減列決議隨同
調整 ,並應依公共價務法及預

算法等規定辦理 。

主席 :三讀之內容已宣讀完畢
,請問院會 ,有無文字修正 ?(無 )無文字修正 。

報告院會 ,現有國民黨無團依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
一條規定 ,提請將全案付表決 。

國民︿求回提案 :

案由 :

本院國民黨黛團依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一條規定
,提請將本案 「全案付表決」。是否有

當 ?敬請公決 。

提案人 :中 國國民常立法院索田 林思銘

主席 :現在按鈴 7分鐘 ,並分發表決卡 。

(按鈴 )

主席 :請問各位委員是否都有拿到表決卡 ?也請議事人員幫忙確認 。

如果各位委員都拿到表決卡
,我們要進行表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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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由
絀
轉
餘

26
5
-1
J2
11

-8
65

-3
.2
(個
百
分
點
)

-3
碎
6

2



▼
▋

立
法
院
宣

單
位
:億
元
J°
/°

總
刪
減
數
(未
宣
讀
)

2J
07
6

6.
6o
/o

委
員
會
審
查

67

院
會
表
決

1r
06
9

通
案
刪
減

9碎
0

註
:立
法
院
冊
lj
減
2J
0了
6億
元
(未
宣
讀
),
占
歲
出
總
額
3�
61
J3
25
億
元
之
6●
6°
/。
,倘
扣
除
依
法
律

義
務
支
出
後
之
預
算
數
1兆
3.
18
1
億
元
後
．
實
質
影
響
比
率
達
15
●
7°
/o
。

3

金
額

◣匕
琴卒



立
法
院
宣
讀
數
字
▄ 刪
減
項
目

◆
2.
8●
6依
元

↓
2,
0了
6依
元
(未
宣
詛
〕

◆
公
共
建
設
計
畫
+了
98
億
元

◆
國
防
經
費
十
碎
15
億
元

◆
健
保
財
務
協
助
方
案
+3
36
億
元
一
健
康
臺
灣

深
耕
相
關
措
施
十
60
億
元
、
國
家
癌
症
防
治
計

畫
十
碎
0億
元

◆
撥
補
住
宅
基
金
興
辦
社
會
住
宅
等
十
20
0億
元

◆
一
般
性
補
助
款
+1
99
億
元

◆
科
技
發
展
計
畫
十
19
0億
元

◆
中
央
負
括
國
民
年
金
款
項
十
13
6億
元

(一
)業
務
費
21
7億
元

1一
媒
體
政
策
及
業
務
宣
華
費
8億
元

2一
國
外
旅
費
7億
元

3∼
國
內
旅
費
6億
元

碎
一
委
辦
費
了
6億
元

5十
軍
事
裝
備
及
設
施
51
億
元

6一
水
電
費
十
租
金
一
油
料
‵
文
具
紙
張
及
一
般

事
務
重
等
69
億
元

(二
〕
設
備
費
17
3億
元

(三
)數
位
部
數
位
創
新
及
韌
性
等
相
關
經
費
30
億
元

(四
〕
撥
補
台
電
公
司
1J
00
0億
元

(五
)另
請
行
政
院
自
行
增
加
刪
減
63
9億
元

碎

行
政
院
預
算
案
增
加
項
目

立
法
院
主
要
刪
減
項
目



近
年
冊
lj
減
情
形

11
再
年
度
出
預
算
茱
刪
減
致
2.
●
了
6憶
元
(未
宣
詛
)

(刪
減
率
6.
6%
)●
較
前
3年
平
均
刪
汽
放
29
1憶
元

(刪
減
率
1.
1%
)．
犬
石
坩
加
1.
了
85
依
元
(堵
加
6估
)

單
位
:億
元
J°
/。

8.
00

6.
6

6.
00

碎
.0
0

2.
00

o.
00

年
度

2了
碎
00

2了
00
0

1J
60
0

1︳
20
0

80
0

碎
00
  
 0
.
80 97

1.
11
 1
.1
6 
1.
11

1.
90

刪
減
數
隿
一
比
率
(o
/o
)

1.
26
 1
.2
8 
1.
12
 1
.2
0 
1．
25
 1
.1
9 
1.
1了
 1
.1
9 
1.
20
 1
.1
0

13
20
冉 98

20
┤
  
19
ㄐ
  
。 ．
┐
° 」

一 一︴
刊
留心
叫
2〢

再

0

已 7〡
99
  
 1
00
  
10
1 
 1
02
  
10
3 
 1
0碎
  
10
5 
 1
06
  
10
7 
 1
08
  
10
9 
 1
10
  
11
1 
 1
12
  
11
3 
 1
1再

“
兮
5兮
  
27
寸
  
30
寸

2

0

5



近
年
凍
結
情
形

2,
00
0

11
#年
度
出
預
〦
茱
只
估
放
經
主
計
出
H孩
〦
結
果
1.
6●
了
依
元
(只
估
率
5.
1%
)．

較
前
3年
平
均
凍
估
放
1ㄔ
●
k元
你
持
率
●
.5
%〕
．

單
位
:億
元

▇
凍
結
數
 

一

,6
.了

犬
再
堵
加
1口
↑
6了
k元
｛出
加
1●
估
〕

1了
60
0

1J
20
0 
 

一

,▋
仍

80
0

碎
00

0

●
Ξ
2

了
5●

了
●
●

了
3▋

●
B6

●
●
6

5B
了

●
了
ㄥ

m
E了
2

▅
出

2●
●
 

一

.口
▋
3●
 
▋
5了
 
＿
25

97
  
 9
8 
  
99
  
 1
00
  
10
1 
 1
02
  
10
3 
  
10
碎
  
10
5 
 1
06
  
10
7 
 1
08
  
10
9 
 1
10
  
11
1 
 1
12
  
11
3 
  
11
4 年
度
 6



立
法
院
宣
讀
數
字
■ 汪
菜
冊
J減

′
單
位
:億
元
．
° /°

30
o/
o

5°
/o

大
陸
地
區
旅
費

國
外
旅
費
及
出
國

教
育
訓
練
費

國
內
旅
費

水
電
費

0
.1
9

了
.8
6

6.
3碎

9.
12

80
°
/o

(數
發
部
一
通
傳
會
全
數
刪
除
)

60
°
/o

(數
發
部
一
通
傳
會
及
監
車
院
全
數
刪
除
．

其
中
外
交
部
等
襁
關
統
刪
15
°
/。
不
得
流
用
)

20
o/
o

(均
不
得
流
用
)

10
。
/o

7

︳ ︳

11
3年
｝支

減
比
率

通
案

11
碎
年
｝ 支

通
刪
數

通
刪
項
目



立
法
院
宣
讀
數
字
一 通
菜
刪
減

/

特
居
lj
費

委
辦
費

一
般
事
務
費

媒
體
政
策
及
業
務
宣
導
費

設
備
及
投
資

0.
85

61
.3

3耳
.5
3

1.
了
8

17
3.
22

60
°
/o

(行
政
院
等
11
社
關
全
數
刪
除

．
均
不
得
流
用
)

10
。
/o

10
。
/.

60
o/
o

(行
政
院
、
﹏
產
宮
等
6機
路

全
數
刪
除
〕

6。
/o

單
位
:億
元
J°
/。

5o
/o

3。
/o

25
°
/o

(不
合
防
檢
署
‵
疾
管
署
及

1口
00
0萬
元
以
下
機
關
)

3.
8°
/o

8

︳ ︳

11
3年
度

減
比
率

通
案

11
猝
年
｝芟

通
刪
數

通
刪
項
目



機
關
名
稱

總
數

件
數

1口
58
6

金
額

1P
60
7

重
犬
影
響
說
明

立
法
院
宣
讀
數
字
一凍
結
菜
︳牛
分
析

單
位
:件
口億
元

主
要
凍
結
部
會

國
防
部
主
管

交
通
部
主
管

經
濟
部
主
管

內
政
部
主
管

財
政
部
主
管

外
交
部
主
管

農
業
部
主
管

文
化
部
主
管

衛
福
部
主
管

致
發
部
主
管

教
育
部
主
管

勞
動
部
主
管

總
統
府
主
管

海
委
會
主
管

30
再

再
8

η
2

58 79 5
2 30 1
0

17
9

20 3
2

7了 1
6

1再
6

89
9.
碎

16
0.
了

9碎
.2

89
.2

7碎
.5

碎
0.
8

33
.9

33
.3

33
.2

20
.碎

19
.1

18
.8

1碎
.8

12
.5

◆
凍
結
1J
60
7億
元
．
較
近
3年
整
體
平

均
增
加
10
倍
．
其
中
超
過
10
億
元
部

會
主
管
計
1碎
個
。

◆
部
分
機
關
被
凍
結
業
務
費
70
°
/°
．
因

預
算
解
凍
程
序
冗
長
．
立
法
院
是
否
同

意
解
凍
無
法
確
定
．
將
造
成
採
購
陷
入

履
約
困
境
,優
質
廠
商
不
敢
來
投
標
．

衍
生
與
廠
商
諸
多
爭
議
或
賠
償
。

9



r

︳ ｜
業
法
重
刪
減
及
凍
結
形
一
﹁

′
單
位
:億
元
J°
/。

占
比

凍
結
數

金
額

占
∟ 匕

刪
減
數

金
額

編
列
數

金
額

指 聘
居 旵

監
察
院

不
當
黨
產
處
理
委
員
會

行
政
院

能
源
署

人
事
行
政
總
處

交
通
部

2●
碎
2

0●
18

3●
碎
0

2●
78

1.
50

8.
2

2.
3碎

0.
12

1●
55

0.
8碎

0.
3碎

1.
35

96
°
/。

6碎
° /°

#6
°
/°

30
°
/。

23
。
/o

16
°
/°

0.
08

0.
02

1.
29

1.
39

0.
90

5.
了
碎

4。
/o

13
°
/o

38
。
/o

50
。
/o

60
。
/o

70
°
/o

▓
o



業
法
重
冊

l︳

減
及
凍
結
情
形
-2

單
位
:億
元
口° /
o

占
比

凍
結
數

金
額

占
比

冊
ll
減
數

金
額

編
歹
lj
數

金
額

稍斃
尾囝

中
央
選
舉
委
員
會

總
統
府

財
政
部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資
源
循
環
署

原
住
民
族
文
化
發
展
中
心

0.
95

3.
5
2

1.
8了

了
.2
7

5●
12

0.
36

0.
1碎

0.
碎
6

0●
23

0.
80

0.
50

0.
03

1碎
° /
o

13
°
/o

12
。
/o

11
o/
o

10
o/
o

9°
/°

0.
66

了
0°
/o

2.
63

了
5°
/o

1.
23

66
°
/°

5.
19

71
o/
o

耳
.3
8

86
o/
o

0.
25

了
0°
/o

Ⅵ
再



球
體
政
策
及
業
務
宣
導
費
冊
Ⅱ 減
情
形

′

單
位
:千
元
J°
/。

外
交
部

11
1,
2了
0

11
1口
27
0

10
0。
/。

文
Υ匕
音
口

59
,碎
36

59
J碎
36

10
0o
/。

行
政
院

18
口
了
33

18
J7
33

10
0。
/o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2σ
20
0

2r
20
0

10
0°
/。

不
當
黨
產
處
理
委
員
會

碎
25

碎
25

10
0o
/o

銓
敘
部

33
6

33
6

10
0o
/。

註
:1
13
年
度
減
列
媒
體
政
策
及
業
務
宣
苳
費
不
含
農
業
部
防
檢
署
、
衛
福
部
疾
管
署
及
1J
OO
O萬
元
以
下
機
關
。

η
2

鯞
列
數

金
額

占
∟ 匕

刪
減
數

金
額

稱聘
屠 旵



重
大
受
影
響
部
宮

刪
除
▋
,●
3了
億
元

經
濟
部
主
管
預
算
編
列
2,
▋
3←
億
元

●
挹
注
台
電
係
為
維
持
物
價
穩
定
．
直
接
減
祖
民
眾
用
電
負
擔
．

將
影
各
台
電
補
貼
民
生
電
價
的
能
力

．
台
電
無
法
投
資
改
善
設
備
．
影
響
供
電
安
全
及
人
民
生
活

．
影
各
高
雄
海
洋
科
技
產
業
專
區
及
沙
有
智
慧
綠
能
科
學
城
等
專
區

維
運
、
海
事
工
程
人
力
蜜
成
及
我
國
綠
能
技
術
商
品
化
之
推
動

●
影
告
中
小
傲
企
業
多
元
振
興
發
展
、
國
際
經
貿
交
流
合
作
一
五
大

信
賴
產
業
發
展
一
防
災
一
防
洪
工
作
及
穩
定
供
水

為
3

●
挹
注
台
電
1口
00
0億
元

能
源
科
技
計
畫
1億
元

通
刪
36
億
元



重
大
受
影
響
部
宮

凍
結
9再
億
元

經
濟
部
主
管
預
算
編
歹
l」
2,
-3
再
億
元

．
影
冬
工
研
院
等
法
人
進
行
技
術
研
發
一
業
者
投
入
技
術
創

新
升
級
及
研
發
成
果
商
品
化
．
不
利
我
國
與
其
他
國
家
問

之
技
術
競
爭

．
影
︳
民
眾
加
速
汰
換
節
能
家
電
、
設
置
屋
頂
型
太
陽
光
電

獎
勵

．
影
咎
商
業
、
服
務
業
十
製
造
業
輔
華
與
發
展
、
強
化
國
內

投
資
環
境
一
再
生
能
源
發
展
等
業
務
之
推
動

Ⅵ
碎

●
科
技
專
案
23
億
元

撥
補
石
油
基
金
及
能
源
基
金

23
億
元

業
務
費
10
o/
。
至
50
°
/°



冊
j除
Bη
億
元

重
大
受
影
響
部
宮

主
要
係
通
冊
lj
工
頁
目

:

國
防
部
主
管
預
算
編
歹
lj
η
,了
6●
億
元

．
武
器
裝
備
及
零
附
件
等
戰
力
無
充
分
預
算
支
持
．
延
遲
雀
軍
備
戰
進
度
及
危

害
國
車
出
勤
安
全
．
影
各
國
軍
捍
衛
國
家
之
里
能
．

．
縮
減
國
軍
戰
備
工
程
<如
訓
練
場
整
建
︳
海
軍
軍
港
狂
建
等
′量
能
．
無
法

之
行
人
員
訓
練
及
武
器
接
裝
工
作
。

●
命
減
與
友
盟
之
軍
事
交
流
呈
能
。

．
接
重
影
乎
空
軍
赴
國
外
執
行
卜

一

●
▼
等
軍
事
片
器
之
接
裝
工
作
及
訓
欲
．

無
法
建
立
新
又
戰
力
．

．
國
軍
招
奏
工
作
困
難
．
影
各
國
軍
戰
力
．

●
無
法
妥
為
應
處
中
共
假
訊
息
與
認
知
作
戰
侵
扛
．
造
成
國
女
盯
≡
．

．
影
各
國
軍
各
級
單
位
運
作
之
維
持
．
巖
重
衝
堆
基
居
官
兵
士
氣
及
工
作
推
動
。

︴
5

●
軍
事
裝
備
及
設
施

●
51
億
元

設
備
及
投
資

13
億
元

國
外
旅
費
及
出
國
教
育
訓
練
費

2億
元

政
策
宣
導

0●
3億
元

一
般
事
務
費
及
水
電
費
等

16
.7
億
元



凍
結
g.
.億
元

重
大
受
影
響
部
宮
國
防
部
主
管
預
算
編
列
可
,了
6●
億
元

●
影
嶴
新
式
武
器
裝
備
換
裝
期
程
及
部
隊
基
本
運
作
．
無
法

妥
予
應
處
灰
色
地
帶
機
艦
裝
野

．
降
低
廠
家
合
作
意
願
﹏
流
失
造
艦
專
業
技
術
人
才
．
嚴
重

衝
珒
後
繽
艦
建
造
。

降
低
業
界
投
資
意
預
．
影
岑
我
國
無
人
機
技
術
發
展
之
推

動
。

︹
6

●
國
防
部
及
所
屬
業
務
費
1如
武
器
籌
購
、

後
勤
補
給
及
油
料
等
)7
碎
猝
億
元
l3
0。
/。
)

●
軍
機
及
船
艦
等
裝
備
零
附
件
購
製
及
維

保
76
億
元
(1
0。
/。
)

潛
艦
國
造
一 第
3階
段
後
續
艦
籌
建
10
億

元
仁
0°
/。
)

民
雄
航
太
暨
無
人
機
產
業
園
區
開
發
建

設
計
畫
凍
結
0ㄥ
億
元
仁
0°
/。
)



重
大
王
影
響
部
宮
數
發
部
主
管
預
算
編
歹
l1
8了
億
元

●
將
影
冬
電
信
技
術
中
心
及
資
安
院
等
法
人
業
務
運
作
．
並
影
冬
本
部
建
構

要
晴
核
用
提
升
通
信
們
路
及
開
發
▲
︳ 網
路
主
動
式
防
禦
技
術
等
計
畫

．
事
涉
女
安
產
業
、
A︳
產
業
、
碧
商
產
業
心
女
服
產
業
等
致
位
相
關
塵
業
．

均
是
蓋
海
建
立
未
來
就
爭
力
的
核
心
產
業
．
將
影
各
主
港
未
來
產
業
發

展
與
國
際
競
爭
力
。

．
恐
影
冬
多
元
異
質
應
生
通
訊
們
路
之
整
備
工
作
．
肖
lJ
弱
政
府
在
緊
急
狀

況
下
的
指
揮
通
訊
能
力
,進
而
影
各
災
情
資
訊
傳
遞
,對
國
家
安
全
及

社
會
安
定
造
成
跟
重
衝
準

．
衝
準
Γ
政
府
韌
性
系
統
服
務
工
作
執
行
計
畫
」
．
不
利
本
部
協
助
政
府
各

技
關
處
理
女
訊
系
統
緊
急
事
件

．
巖
重
影
6行
政
事
務
與
生
潛
致
位
貿
易
及
致
位
產
業
技
術
之
合
作
與
發
展
．

衝
準
數
位
產
業
於
國
際
市
場
之
競
爭
力

︴
7

冊
心除
36
億
元

●
對
電
信
技
術
中
心
及
資
安
院
等
法
人
補
助

●
8億
元
(6
0°
/。
)

數
位
產
業
署
｛足
進
數
位
創
新
動
能
轉
升
級

20
億
元
件
7°
/。
)

數
位
發
展
部
2億
元
(6
0°
/。
〕

健
全
政
府
數
位
服
務
基
礎
環
境
及
人
才
培
力

1億
元
(1
7°
/。
)

通
冊
l1
5億
元
(6
°
/。
)



重
大
受
影
響
部
宮

凍
結
2●
億
元

數
發
部
主
管
預
算
編
歹
l」
B了
億
元

．
影
年
數
位
憑
證
皮
夾
研
發
．
無
法
與
數
位
產
業
公
私
協
力

．
減
緩
政
府
數
位
服
務
無
障
弭
推
動
時
程

●
衝
堆
各
襁
關
女
訊
系
統
數
位
韌
性
工
作

．
衝
堆
研
發
補
助
．
如
Ⅱ
及
女
安
產
業
、
女
服
業
及
數
位

遊
出
之
研
發
心
協
助
各
行
各
業
數
位
有
型
解
決
方
案
等

．
影
冬
數
位
公
共
基
礎
建
設
．
如
Ⅲ
算
力
池
、
城
市
建
模
、

地
方
公
共
服
務
等

可
8

●
數
位
創
新
關
鍵
基
礎
建
設
計
畫

●
1億
元
仁
0°
/o
)

健
全
政
府
數
位
服
務
基
礎
環
境
及
人
才

培
力
5億
元
仁
0°
/。
)

｛足
進
數
位
創
新
動
能
轉
型
升
級

10
億
元
(2
碎
。/°
)



重
大
受
影
響
部
宮
內
政
部
主
管
預
算
編
列
▋
,5
●
了
億
元

●
影
響
替
代
役
備
役
召
集
訓
練
及
基
礎
訓
練

．
影
響
機
關
水
電
→
油
料
一
通
訊
等
基
本
行
政
維
持

●
將
專
致
本
計
畫
難
以
推
行
．
不
不
lj
新
北
市
汐
止
地
區

未
來
發
展

．
影
響
跨
國
犯
罪
偵
防
工
作

●
影
響
空
勤
飛
行
員
赴
國
外
之
模
提
機
訓
練

●
影
響
警
消
現
場
勘
災
及
協
助
災
後
復
原
等
業
務

m9

刪
除
3●
億
元

●
內
政
部
業
務
費
5億
元
(2
0o
/o
)

白
匏
湖
運
動
休
閒
生
態
園
區

暨
社
會
住
宅
興
建
計
畫
1億
元
(7
8°
/。
)

通
刪
19
億
元



重
大
受
影
響
部
宮

凍
結
Bg
億
元

內
政
部
主
管
預
算
編
歹
l」
▋
,5
●
了
億
元

．
影
各
國
土
業
務
、
維
持
治
安
→
災
害
防
救
﹏
入
出
國

移
民
管
理
、
國
家
公
園
業
務
等
核
心
職
掌
業
務
之
正

常
運
作

．
11
再
年
租
金
補
貼
預
計
補
貼
了
5萬
戶
．
如
未
能
如
期

解
凍
．
補
貼
戶
數
勢
必
要
下
修
．
直
接
影
嗧
租
屋
族

權
益

．
無
法
提
升
科
技
偵
查
辦
案
量
打
影
各
許
欺
案
件
之

偵
掰
．
讓
民
眾
的
財
產
安
全
道
受
更
犬
風
險

2。

●
業
務
費
33
億
元
仁
0°
/。
)

國
土
署
「
國
土
管
理
業
務
」

碎
1億
元
(1
0°
/。
)

警
政
署
「
網
路
科
技
運
用
精
進
計
畫
」

9億
元



重
大
受
影
響
部
金

冊
心除
可
再
億
元

外
交
部
主
管
預
算
編
列
32
●
億
元

．
嚴
重
打
華
我
執
行
援
外
業
務
之
量
能
．
不
利
我
國
持

續
透
過
雙
邊
及
多
邊
機
制
強
化
國
際
合
作
之
努
力

．
無
法
在
國
際
問
宣
傳
臺
獸
犬
幅
降
低
臺
灣
全
球
能

見
度
●
減
損
我
爭
取
國
際
輿
論
支
持
力
道

．
縮
減
我
國
參
蚹
▊
●
等
重
要
國
際
組
斜
會
議
及
活

動
之
量
能
．
損
及
我
鞏
固
及
提
犬
國
際
參
與
力
道

穵
名

●
加
強
雙
邊
及
多
邊
合
作

一

億
元

媒
體
宣
傳

一

億
元
【全
數
刪
除
〕

通
刪
了
億
元



重
大
受
影
響
部
宮

凍
結
ㄥ

一

億
元

外
交
部
主
管
預
算
編
列
32
●
億
元

．
衝
准
各
項
外
交
業
務
之
推
動
時
程
,使
室
灣
在
國

際
競
爭
中
居
於
劣
勢
．
削
弱
臺
灣
國
際
競
爭
力
及

影
咎
力

．
影
岑
駐
外
館
虛
處
理
旅
外
國
人
急
難
救
助
之
量
能

．
影
咎
推
動
各
項
學
術
、
文
化
一
經
貿
等
國
際
交
流

活
動
之
量
能
及
時
程
．
弱
化
國
際
間
對
我
國
之
認

討
及
支
持

22

●
外
交
告
卜
駐
外
館
處
等
業
務
費
38

億
元
仁
0°
/。
〕

協
助
各
種
國
際
交
流
活
動
2億
元



重
大
受
影
響
部
宮

冊
心除
▋
▋
億
元

文
化
部
主
管
預
算
編
列
29
●
億
元

“
山
田
山
「
︳竹
為
我
國
首
個
對
外
發
彗
重
要
管
道
．
刪
減
預
算
形
同
要
讓
重
潛
文
化

在
國
際
噤
玨
．
並
影
各
公
視
多
元
節
目
的
產
製

．
將
使
與
在
及
修
謹
堇
潛
作
家
手
稿
、
丘
作
、
封
影
及
電
影
作
品
的
典
在
庫
房
計
盡
延

遲
推
動

．
▋
▋
碎
大
阪
世
#期
間
的
主
視
見
、
文
宣
設
計
及
們
站
出
運
．
以
及
文
化
洛
推
庄
∼

黃
牛
抵
制
等
宣
傳
．
全
致
無
法
推
動

．
計
生
涉
及
全
面
關
照
文
化
垂
術
領
域
．
直
接
資
愛
影
答
所
有
甚
文
工
作
者
．
削
弱
重

港
文
化
軟
女
力

．
對
管
理
走
基
本
當
運
與
公
共
安
全
產
生
重
大
影
各

．
不
利
表
演
垂
術
的
扶
植
推
區
,影
密
田
隊
創
作
及
展
演
能
量

．
影
各
垂
文
場
館
皆
運
,降
低
民
眾
參
扭
品
質
．
且
阻
硬
「
生
出
」
為
主
題
的
展
演
活

動
在
世
界
各
地
畢
班

23

●
公
視
及
Ta
:w
an
P｜
us
2ㄥ
3億

文
化
部
聯
合
典
藏
中
心
整
建
計
畫
1億
元

媒
體
政
策
宣
導
費
●
■ 6
億
元
全
數
冊
ll
除

匯
聚
臺
流
文
化
黑
潮
計
畫
工
作
●
＿ㄥ
億
元

中
正
紀
念
堂
口
＿3
億
元

表
演
藝
術
a2
億
元

通
冊
lj
J＿
9億
元
｛包
括
水
電
費
等
〕



凍
結
3η
億
元

重
犬
受
影
響
部
宮
文
化
部
主
管
預
算
編
歹
l」
29
●
億
元

．
倘
未
能
解
凍
,恐
使
機
關
維
運
困
難
．
更
影
答
出
版

產
業
振
貝
一
策
辦
文
博
宮
一
黃
牛
抵
制
心
笛
〺
金
出

獎
←
金
鍾
災
等
重
要
業
務
．
並
對
文
化
資
產
保
存
與

傳
承
一
各
館
所
日
常
當
運
與
展
責
等
造
成
重
犬
影
冬
。

．
在
涉
及
我
國
的
重
要
國
際
事
件
中
．
難
以
即
時
向
金

球
傳
達
≦
潛
盟
野
且
公
視
近
年
製
括
多
項
便
質
影

視
內
容
．
打
進
國
際
市
場
甫
初
有
成
效
．
凍
結
經
費

無
疑
讓
望
潛
在
國
際
競
爭
中
落
後
。

2瑋

●
業
務
費
18
.8
億
元
(3
0°
/。
)

公
視
及
Ta
︳
wa
nP
｜
us
凍
結

8.
1億
元



重
大
受
影
響
部
金
行
政
院
預
算
編
列
▋
5億
元

●
將
造
成
國
人
難
以
得
知
政
府
的
政
策
．
國
際
社
會
也
無
法
知
道

臺
灣
政
府
的
作
為

●
將
導
致
各
服
務
中
心
無
法
對
各
地
區
民
眾
提
供
便
民
服
務
,及

幫
且 力
政
府
加
強
說
明
重
要
施
政
相
關
議
題

●
導
致
本
院
院
會
議
事
、
政
策
及
法
案
之
研
審
、
公
共
事
務
推
展

等
法
定
職
掌
事
項
難
以
推
動
．
中
央
政
府
無
法
推
展
施
政

將
影
響
院
區
維
護
及
檔
案
保
管
等
基
本
行
政
業
務
推
動

2三

冊
心除
2億
元

新
聞
傳
播
業
務
口
■ 5
億
元

｛全
數
冊
ll
除
〕

聯
合
服
務
業
務
0.
再
億
元

(全
數
刪
除
)

施
政
及
法
制
業
務
0.
2億
元

(全
數
刪
除
)

一
般
行
政
業
務
費
。
■5
億
元

一

阿
．/.
〕



重
大
受
影
響
部
金 日

凍
結
5億
元

行
政
院
預
算
編
歹
l」
可
5億
元

．
粗
估
9月
起
將
受
影
響

、

．

巧

●
僅
能
勉
為
支
應
水
電
費
、
通
訊
費
及
保

險
費
等
．
其
他
庶
務
經
費
已
無
法
支
用

26

人
事
費
等
3億
元

(3
碎
．/.
〕

業
務
費
2億
元

(3
8°
/。
)



通
Ⅲ
lj
數
爭
議

爭
議
點

依
立
法
院
宣
讀
內
容
所
指
,要
求
通
刪
數
不
低
於
93
9億
7Γ
50
0萬
元
,於
扣
除
已
核
實
計
算
之
通
刪
數

30
1億
元
,尚
需
由
本
院
自
行
增
加
刪
減
高
達
63
8億
7J
50
0萬
元
,貫
不
合
理
,且
有
室
礙
難
行
。

理
由

1.
依
立
法
院
表
決
通
過
之
通
刪
決
議
,係
「
如
總
刪
減
數
未
達
93
9億
7了
50
0萬
元
,另
予
補
足
」
。

2.
另
依
本
次
通
冊
ll
決
議
所
定
項
目
及
比
率
計
算
之
通
冊
ll
數
30
1億
元
,加
計
委
員
會
冊
ll
減
67
億
元
及
院

會
提
案
刪
減
1J
06
9億
元
,合
共
冊
l
l減
1J
碎
37
億
元
．
已
超
過
通
刪
決
議
所
定
總
刪
減
數
93
9億
7J
50
0

萬
元
．
應
無
需
再
予
補
足
。

3.
立
法
院
以
「
統
刪
」
方
式
,要
求
行
政
院
自
行
減
列
歲
出
並
調
整
科
目
,將
造
成
預
算
刪
減
之
政
治

責
任
歸
屬
不
明
確
．
有
違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39
1號
解
釋
所
強
調
之
責
任
政
治
原
則
。

碎
.預
算
法
第
再
91
采
日 月
定
,立
法
院
審
議
歲
出
預
算
,「
應
就
機
關
別
、
政
事
月
l」
及
基
金
尼
lj
決
定
之
」

,

立
法
院
本
次
決
議
亦
未
依
此
規
定
辦
理
。

27



口
日
〨
Ξ

結

‧ ＿ ＿ ●

一
.
可
可
η
年
度
審
議
刪
減
幅
度
及
金
額
為
歷
年
最
高
．
且
多
項
重
要
經
費
刪

減
幅
度
大
(如
行
政
院
聯
合
服
務
中
心
業
務
費
遭
全
數
刪
除
、
監
察
院
業

務
費
冊
j減
96
．
/.
),
將
使
兩
院
及
各
部
會
施
政
窒
礙
難
行
．
國
家
政
務

推
動
遲
緩
。

二
.▅
▅
←
年
度
凍
結
比
率
為
近
年
最
高
,且
部
分
機
關
業
務
費
凍
結
了
●
．/
.,

賸
餘
經
費
預
估
僅
能
支
應
至
3月
中
,倘
未
及
解
凍
,屆
時
將
造
成
機
關

基
本
維
運
停
擺
,影
響
政
府
運
作
及
人
民
權
益
。

28



附
件
:委
任
人
一
覽
表

電
話
號
碼
或
電
子
郵
件
位
址

住
居
所

身
分
證
字
號

姓
名

柯
建
銘

王
世
堅

王
定
宇

王
美
惠

伍
麗
華
Sa
id
ha
i．

Ta
ho
ve
ca
he

何
欣
純

吳
沛
憶

吳
秉
叡

吳
思
瑤

吳
琪
銘

李
坤
城



李
昆
澤

李
才白
毅

沈
伯
洋

沈
發
惠

林
月
琴

林
宜
瑾

林
岱
樺

林
俊
憲

林
淑
芬

林
楚
茵

邱
志
偉



邱
議
瑩

范
雲

徐
富
癸

張
宏
陸

張
雅
琳

莊
瑞
雄

許
智
傑

郭
昱
晴

郭
國
文

陳
秀
寶

陳
亭
妃

陳
俊
宇



陳
冠
延

陳
素
月

陳
培
瑜

陳
瑩

黃
秀
芳

黃
捷

楊
嚁

劉
建
國

蔡
其
昌

蔡
易
餘

賴
惠
員



賴
瑞
隆

鍾
佳
濱

羅
美
玲

蘇
巧
慧

王
正
旭

王
義
川



附
件

〡

用途別預算科目分類定義及計列標準表

一、各機關應詳實按照所管費用性質 ,就用途別預算科目定義範

圍 ,確定各項費用應歸屬之科目．

二、各機關不得於規定之第一、二級用途別預算科目以外 ,增列任

何名稱之科目 ,其確有特殊原因及事實 ,致原定科目不敷應用

時 ,應依照預算法第97條之規定 ,事先擬具科目名稱 ,詳敘理

由專案送經行政院主計總處核定．

第一級科目 第二級科 目 定 義 計 列 標 準

一、人事費

l心 民鄎睩 繩

2.政務人員繩

凡各機關、學校有關民

意代表、政務人員、法

定編制人員、依法令約

聘僱人員與技工、工友

等現職人員及公務人

員考試錄取剞〡練人員

之相關待遇 (含退休 )

經費屬之 。

几民意代表之歲費、公

費、研究費及依法聘用

之助理人員待遇補助

等屬之。

凡總統、副總統及依憲

依現行全國軍

公教員工待遇

支給要點及地

方民意代表費

用支給及村里

長事務補助費

補助條例等規

定之標準核實

計列．

依現行全國軍

】33



第一級科己 第二級科 目 定 義 計 列 標 準

3.法定編制人

員待遇

法規定由總統提名 ,經

立法院等民意機關同

意任命之 (女口監察委

員、考試委員、大法

官)、 或由行政院長提

請總統任命之人員,含

特任、特派人員及其相

當職務人員、各部政務

玫長與其相當職務人

員暨比照簡任十二職

等以上職務人員,以及

民選地方行政首長、政

務副縣(市 )長 及縣

(市 )長任命之政務人

員支領之月俸 (或薪

俸 )、 公費 (或加給)

等待遇屬之 。

凡各機 關編制 內職

員、軍職人員、警察人

員、消防人員、派用人

員、學校教、職員及公

務人員考試錄取訓練

人員支領之薪俸、加給

等待遇渴之 ．

公教員工待遇

支給要點等規

定之標準核實

計列 。

依現行全國軍

公教員工待遇

支給要點 、軍

人待遇條例 、

教師待遇條例

及警察人員人

事條例等規定

之標準核實計

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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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級科目 第二級科 目 定 義 計 列 標 準

4.約聘僱人員

待遇

5.技工及工友

待遇

6.典金

7.其他給與

凡各機關、學校因業務

需要 ,依 「聘用人員聘

用條例」及「行政院與

戶ㄏ丁屬中央及地方各機

關約確人員僱用辦法」

規定時、僱人員支領之

酬金及聘請兼任或代

課教師支給兼(代 )課

鐘點費屬之 。

凡各機關、學校依工友

管理要點僱用之技工

及工友支領工餉、加給

等待遇屬之 。

凡各機關、學校有關民

意代表、政務人員、法

定編制人員、依法令約

聘僱人員與技工、工友

等現職人員及公務人

員考試錄取訓練人員

依相關規定支領之各

項獎金(含月退休人員

年終慰問金)屬之 。

凡各機關、學校有關民

意代表、政務人員、法

定編制人員、依法令約

通案或其他

專案核定支

給標準核實計

歹心。

全國軍

公教員工待遇

支給要點規定

準核 實計

歹心。

依現行法令規

標準核實計

歹心。

現行法令規

定標準核寅計

列 ,並得統第

135



第一級科目 第二級 科 目 定 義 計 列 標 準

8.加多9王費

9.退唧 十

聘僱人員與技工、工友

等現職人員及公務人

員考試錄取韌｜練人員

依相關規定支領之各

項費用(如軍職人員主

副食與服裝、地方民意

代表出席費、婚喪及生

育補助 、子女教育補

助 、休假補助等)補
貝占、執行職務意外傷亡

慰問金及福利互助補

助等屬之 。

凡各機關、學校法定編

帝l｜人員、約聘僱人員與

技工、工友及民意代表

助理 等員工超 時加

班 、未休假加班等屬

之 。

凡各機關、學校有關第

一屆資深中央民意代

表及政務人員支領之

退職金、司法官支領之

退養金 ,與法定編制人

員殮 葬補 助及 因退

休、資遣所支領之舊制

退撫給付、退休人員及

依規定並按實

際需要核實計

列。

依規定並按實

際需要統籌或

核實計列。

歹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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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級科目 第二級 科 目 定 義 計 列 標 準

l0.退 休 離 職

儲金

l1.保險

支領撫血P金之遺族子

女教 育補助 費等給

付 ,公教人員保險養老

年金給付超過基本年

金率計得部分 ,以及支

付聘僱人員資遣退職

給付不敷數、撫憖金 、

殮葬補助 ,與技工、工

友退職給付不敷數、退

撫給與(如 遺屬撫血P｜

金、殮葬補助費、退休 ｜

加發慰助金、退職補償
一

金及資遣給與)屬 之 。

凡各機關、學校有關政

務人員 、法定編制人

員 、依法令約聘僱人

員、技工、工友等現職

人 員依 法提撥 之退

休、離職儲金、勞工退

休準備金、積欠工資墊

償基金等屬之 。

凡各機關、學校有關民

一

意代表、政務人員、法

｜定鷂希
j人員、依法令約

｜聘僱人員與技
工、工友

｜等現職人員、公務人員

依規定按薪資

數額核算計

列。

依規定並按實

際需要核實計

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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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級科 目 第二級科 目 定 義 計 列 標 準

12.調符準備

考試錄取訓練人員、替

代役及退休人員應由

政府負擔之公保 、軍

保、勞保、健保 (含眷

屬保險 )、 國係保費補

助之給付屬之。

凡依軍公教人員待遇

調整政策估計之人事

費用準備屬之 。

係依政策需要

核實計列 ,惟

執行時仍應按

貢除支用性質

歸屬於前述各

項人事費科目

項下 。

二 、:業務費

1.教育澍｜練費

2.水電費

3.通訊費

九各撫關

一

學校處理經

發:一推〞ㄙㄟ簽或

一

特定。

作哥畫所需

一

之各項業

務女用屬才

一

凡對現職員工實施教

育訓練所需補貼 (補

助 )有 關學分費 、雜

費、教材、膳宿及交通

費等費用屬之．

凡公務所需使用水 、

電、煤氣等費用屬之 ．

凡公務所需郵資 、電

依實際需要並

按規定標準計

歹︳．

依實際需要並

按公定價格或

市價計列．

依安際需要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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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級科目 第二級科 目 定 義 計 列 標 準

4.土地租金

5.權利使用費

6.資訊服務費

7.其他葉縰

8.稅捐及規費

話、電報、數據通訊或

網路通訊等業務聯發

費用屬之 。

公務所 需使 用土地

(指素地)之租金屬
之 。

凡公矛力走所需使用專利

權、去日口慧財產權、商標

權等各項權利兩須按

期支付之相關權利金

等費用屬之 。

凡公務所需使用資訊

操作、維修、購買雲端

等服務費用、金額未達

l萬 元之軟體購置、期

間未連 2年之軟體授

費用或屬營業租賃

性質之資訊設備租金

等屬之 。

凡公務所需夜用除土

地、權利及資訊服務外

之一切動產、不動產等

租金費用屬之 。

凡依法律規定所需繳

納之稅捐、規費、土地

重劃費等屬之 。

按公定價格或

市價計列 。

依實際需要並

按契約所定計

列。

同上 。

同上 。

同上 。

按相關法律規

｜定核實計列,

｜其中未進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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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級科目 第二級科 目 定 義 計 列 標 準

9.保險費

l0.兼職費

l1.約 用人 員

酬金

凡依法令規定或實際

需要對所執行之業務

活動、所管財產繳納相

關保險費屬之 。

凡公務所需之兼職人

員 ,並依行政院所定

「軍公教人員兼職費

支給表」給付之兼職費

用屬之 。

凡為協助業務推動所

需遴用約用人員辦理

相關事務 ,如清潔、安

全維護、調查、資料建

檔、學術研究、媒體政

策及業務宣導等工作

所給付之費用屬之 。

心障礙人士差

額補助費及未

進用原住民代

金係屬執行預

算之會計登載

科自,僅於實

際發生時始子

登載 ,而不應

預為估計並編

入預算中。

依實際需要並

法令規定或

合 約規 定計

歹︳．

依實際需要按

通案規定標準

計列 。

依實際需要並

按規定標準核

實計列 。

1再0



第一級科目 第二級科 目 定 義 計 列 標 準

12.按 目按件

計資酬金

13.委辦費

14.國 際組織

會費

15.國 內組織

會費

16◆ 軍事裝備

凡公務所需辦理具專

業性事務 ,並依作業量

計算給付之費用,如 出

席會議、專業顧問、專

業審查、演講或授課 、

撰寫或編輯教材 、命

題、監考、裁判、開卷、

評鑑及撰稿、客稿、編

輯、校對、表演等屬之．

凡公務所需委託其他

政府、機關、學校、田

體及個人等進行學術

研究、辦理媒體政策及

業務宣導或碼本機關

法定職掌之相 關業

務 ,並依雙方約定契約

內容支付之各項費用

屬之。

凡〞ㄙㄟ務所需參加國際

性專業組織或學術田

體應繳納之會費屬之。

几公務所需參加國內

專業組織或學術困體

應繳納之會費屬之 。

凡公務所需軍事裝備

及材料、軍品生產及製

依實際需要並

按規定標準核

實計列。

按安除需要及

經資門性質核

實計列。

按責際需要核

實計列。

同上 φ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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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級科目 第二級科 目 定 義 計 列 標 準

8.一麟

I9.給養費

及設施

17.物品

造、軍事設施及研發 、

技術訓練等費用屬之。

凡公務所需使用年r艮

未及 2年或金額未達 1

萬元之消耗品(包括油

料)或非消耗品購置費

用屬之。

公務戶斤需非屬前述

各專填費用;市才甲金、

刷、獎牌製作∴環境

置、清潔 !保全、接

外貧、訴訟、制服、

外本員裝費、貝工

(含民意代表)健康檢
‵雜支承辦舉藝文〔

架活動〔部隊犒賞一
東與對國懘慰勞、獎
,以及民意代表支給

用、村宜長事務補助

費用、媒觟政策灰業務

宣華費甪等屬之η

凡對受刑人、被告、偷

渡犯及少年之主、副食

等給養或安置費屬之σ
應按實際需要

實計列 ,並

應當羊細列明人

數 、每人每月

同上 。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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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級科目 第二級科 目 定 義 計 列 標 準

20,軍事裝備設

施現打雙費

21.房 屋建築

養護費

22.車輛及#｝辛公

器具養護費

23.設施及機減

報協葫歎挂費

24.國 內旅費

25.大 陸地 區

凡軍事裝備及設施之

養護費用屬之 。

凡辦公房屋、教室、住

宅與宿舍、室內停車場

及其附著物等所需之

保養、維修費用屬之．

凡公用車輛及辦公用

機具所需之保泰、維修

費用屬之。

凡港埠、道路、公園、

室外停車場、運動場 、

水牙ll、機電設備等公共

設施與公務應用之儀

器及非屬車輛暨辦公

器具之設備所需的保

養 、維修費用屬之。

凡公務於垂澎金馬等

地區所需之差旅費用

(合現職人員因公出

差旅費、兼職人員依規

定支領旅費補助及參

與公務活動之非現職

﹉人員有關旅費補助等)

屬之 。

凡公務於大陸地區(含

香港、澳門)所需之差

數額及總額 。

按實際需要核

愛計列。

接實際需要及

規 定標 準計

歹以。

同上 。

實際需要核

實計列。

依安際需要並

接國內出差旅

費報支要點所

定標準計列 。

依 際需要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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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級科目 第二級科 目 定 義 計 列 標 準

旅費

26.國 外旅費

27.運 費

28.短程車資

29.機要費

旅費用(含現職人員因

公出差旅費、民意代表

國外考察旅費補助、兼

職人員依規定支領旅

費補助及參與公務活

動之非現職人員有關

旅費補助等)及川裝費
(不合裝費)屬 之。

凡公務於國外各地區

所需之差旅費用(含現

職人員因公出差旅

費、民意代表國外考察

費補助、兼職人員依

規定支領旅費補助及

參與公務活動之非現

職人員有關旅費補助

等)及川裝費(不含裝

費)屬之 。

凡公物之運輸、裝卸 、

通行 (含通關)等所需

費用屬之．

凡短程洽公所需車資

之 σ

凡 因應 執行 業務 需

要 ,並核定有案之機要

費 之 。

按國外出差旅

費報支要點等

所 定標 準 計

歹︳．

依實際需要並

按國外出差旅

費報支要點等

所 定標 準計

列。

按實際需要計

歹Υ。

同上 。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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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級科目 第二級 科 目 定 義 計 列 標 準

30.機密費

31.特別費

凡因應國防、外交及僑

務業務實際需要,必須

保守機密之費用屬之。

丸各機關、學校之首:

︳長、副首長等人員因ㄙ́
ㄟ

務所需 ,並經核定有案

之特別費屬之 。

同上 。

依實際需要按

規 定標 準 計

歹︳。

三 、設備及

投資

1.土地

2.房 屋建築及

設備費

凡購買資本性財產及

取得權利所支付之費

用(含取得貫產後 ,於

使用期間所發生能延

長資產耐用年限、提升

服務能量及效率之增

添、改良、重置及大修

等支出)屬 之 。

凡公務所 需房屋 基

地、地上物拆遷補償及

其他土地購置費用屬

之 。

凡 ㄙ́ㄟ務所需辦公建築

物、廠房、倉庫、餐廳、

教室、室內停車場、宿

舍等房屋建築工程與

其附著物水電設備、無

障礙設施等之規畫!、設

計、監造、工程管理(含

依 需要面積按

規定徵收價格

等計列 。

1.一般房尸至建

築費依需要

面積按通案

標準計列。

2.特殊結構房

屋及其他建

築依個案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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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級科目 第二級科 目 定 義 計 列 標 準

3.公共建設及

設施費

媒娃政 策及業務 宣

等)、 施工 、裝演及購

置(含融資租賃)等 費

用屬之 ．

几公務所需除 「土地┘

與 「房屋建築及設備

費」科目所列外之公共

建設工程及其附著物

電設備 ,如橋樑 、鐵

公路、街道、下水道 、

土地開墾 、清理及治

山、防洪、水利、灌溉、

公園、室外停車場、運

動場等之規畫!、設計 、

監造、工程管理(含媒

礎政策及業務宣等)、

工及購置(含融資租

)費用屬之．

賁計列 ,惟

應詳細列明

工程項目、

數量及編列

標準 。

3.公有建築菞

委託建築師

規畫ll設計監

造酬金及工

程管理費依

規定標準計

列 。

應按女際需要

核安計列 ,並

應詳細列明名

嗧 、規格 、數

量 、單價及總

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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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級科目 第二級科 目 定 義 計 列 標 準

4.機械設備費

5.運輸設備貲

6.資訊軟硬娃

設備費

凡公務所需電信電視

廣播設備、氣象設備 、

通訊設備及各項機械

工程工具、測試儀器、

醫療器械設備之購置

(合融資租貨)及裝置

等費用屬之 。

凡有關陸運水運空運

式

需船舶、飛行舞、各

車輛之購置(含融資

賃)或建造等費用屬

之 。

凡公務所需各項電腦

設施、過遴設備、裝置

(含一次購買時所配

置之套裝軟體 ,如作業

系統軟雄 ,以及後縯 2

年以上效益之軟體改

版、升級與應用系統開

規畫!設計)等購置
(含融資租賃)費用且

屬

同上 。

除共同性費用

編列基準表所

列項目應照所

訂標 準計 列

外 ．其餘應詳

細列明名稱 、

規格 、數量、

單價及總價 。

除共同性費用

編列基準表所

列項目應照所

訂 標 準計 列

外 ,其餘應詳

細歹︳l明名稱 、

、數量 、

單價及總價 。

其中應用系統

屬功能相同或

相近者 ,宜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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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級科日 第二級科 目 定 義 計 列 標 準

7.雜項設備費

8.權矛ll

9.投資

之

凡公務所 需事務 設

備、防護設備、圖書設

備、博物等非屬以上各

項設備之購置(含融資

租賃)費用屬之 。

凡公務所需取得各項

專用權利之一次付款

費用屬之 。

凡對其他事業(含非屬

信託基金之特種基金

及民間企業汁邑汪一定

資金作為該特種基金

及民間企業之資本著

屬之 。

主管機關整合

規劃與建置共

用資訊系統為

原則。

應按實際需要

核實計列 ,並

詳細列明名

一
稱 、規格 、數

量、單價及總

價 。

應按實際需要

核實計列 ,並

應詳細列明專

有權利之名稱

及價格 。

應按實際需要

核實計列 ．並

應詳列被投資

事業名稱及投

資計畫內容 。

四 、獎補助費 凡對特種基金、下級政

府 、外國政府 、國內外

民間團體或個人之補

助、捐助、獎助及處理

公務發生之損失、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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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級科目 第二級科 目 定 義 計 列 標 準

lj對直轄市政

府之補且力

2.對各縣市政

府之補助

3.地方政府對

下級政府之

補助

4〕 政府機 關問

之補助

5.對特種基金

之補助

6‘ 對外之捐助

或賠償費用等屬之 ．

凡中央各機關對直轄

市政府之補助款項屬

之 ．

凡中央各機關對各縣

市政府之補助款項屬

之 。

凡各直轄市 、縣 (市 )

各機關對下級政府之

補助款項屬之 。

凡同級政府各機關、學

校 (不屬特種基金者 )

問之補助款項屬之 。

凡對除信託基金、債務

基金以外之特種基金

有關收入、費用之補助

或虧損、短絀(含公營

事業民營化之員工權

益補償)之填補屬之。

凡對外國之捐助、捐贈

或贈與(含辦理媒體政

策及業務宣導)屬之。

應按實際需要

及經資門性質

核實計列 ,並

應詳列補助事

項 ,預定補助

對象及數額 φ

同上 。

同上 ．

同上 。

按個別基金實

際需要核實計

列。

一

應按實際需要

｜核實計列 ,並

｜信葀螢疆登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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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級科 目 第二級科 目 定 義 計 列 標 準

7.對 國內團體

之捐助

8.對 私校之獎

助

9.對學螂 助

l0.社劊呆險負

擔

凡對行政法人、國內民

間團體 (含政黨)、 學

術團體、文化公益事業

機構等之捐助、捐贈或

贈與(含辦理媒娃政策

及業務宣爭)屬之。

凡 對私 立學校 之 獎

勵、捐助、捐贈或贈與

(含辨理媒體政策及

業務宣專、對財國法人

牙ㄙ校退撫基金等依法

填補之經營虧損 )屬

之 。

凡各擸關、學校給與學

生之各項公費、獎助學

金及工讀金渴之。

凡社會保險政府應負

擔之費用囑之 。

項 ,預定捐助

對象及數額 。

應接實際需要

及經資門性質

核實計歹l｜ ,並

應概述捐助 、

捐贈或贈與事

項 ,子頁定捐助

對象及數額 。

同上 。

應按實際需要

核實計歹l｜ ,並

應概述捐助 、

捐贈或贈與事

項 ,預定捐助

對象及數額 。

應按實際需要

核實計列 ,並

敘明編列依據

及標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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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級科目 第二級科 目 定 義 計 列 標 準

l1◆ 對 公係 軍

保 退 撫 基

金 之 補 助

及挹注

12.社會福利津

貼及濟助

13.公費就養及

醫療補助

14.差額補貼

15,損失及貝告償

凡依法撥補公教人員

保險、軍人保險一公務

人員退休撫血P基金且

公教人員個人專戶制

退撫儲金基金屬之 。

凡社會福利現金給付

或對農民 、漁民 、勞

工、文化工作者、低收

入、傷殘、失業、貧困、

病患等有關醫療與生

活扶助等濟助費及對

被害人支付補償金屬

之 。

凡榮民及 ㄙ́ㄟ費養護病

患 (如精神病 、漢生

病、烏腳病)等之識養

及醫療費用屬之。

凡對非屬現職公教人

員之其他特定人員有

關優惠存款與各種貸

款利 .息差額(含退休公

教人 員優惠存款利

息、勞工建購住宅利息

之差額 )、 物資價差之

一

補貼屬之。

一

凡處理公務發生之損

同上 。

同上 。

應按不同補貼

類別實際需要

核實計列。

應按實際需要

核實計列 ,並

敘明編列依糠

及標準 。

應詳列事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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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級科目 第二級 科 目 定 義 計 歹ll標 準

16.獎 勵及慰

問

17.其 他 補 助

及捐助

失或賠償費用(合國家

貝告償 )屬之 。

凡對非屬公務機關或

人 員之其′l也 特定團

體 、人員有關志願服

務、依法檢舉或法令獲

頒獎項等,給予各項典

勵金(含為推動業務辨

理競賽而發給之獎勵

金 )及對軍眷 、退休
(職 )人員、因公′l身亡

遺族給付慰問金 ,如三

節慰問全等費用屬之。

凡非屬前述各專項之

補助、捐助、捐贈或贈

與、回饋金及對公職或

民意代表候選人之公

費補貼等屬之 。

數額 ,核實計

列 。

應接事實依規

定核實計列 ,

並敘明編列依

據及標準 。

應按實際需要

及經資門性質

核實計列 ,並

應列明捐助 、

捐贈或贈與事

項 ,預定捐助

對象及數額 。

五 、債務費

1.債務牙ll息

凡政府之公債、庫券及

賒借等債務之付息與

其經銷遠本付息手續

費及折扣等支出屬之。

凡應給付債款之利息

支出屬之 。

按建設公債條

例 、協定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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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級科 目 第二級 科 目 定 義 計 歹ll標 準

2.手續費 凡因債券發行與債款

還本付息應支付之手

續費及折扣屬之 。

契約等規定數

額計夕ll。

同上 。

六 、預備金

1.第 一預備金

2.第二預′l持金

3.其他準備金

凡依法及業務需要設

定之各種預備金、準備

金屬之 ．

凡於單位預算中所設

定之預備金屬之 。

凡於總預算中所設定

之預備金屬之 d

凡於總預算中依業務

特性需要所設定非屬

以上各種預備金 ,如 災

害準備金等屬之 。

各機關按經常

支出總額百分

之一範圍內計

列 ．

由各級政府視

財政狀況統等

核列。

由各級政府視

實際需要或依

規 定統 等核

歹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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